LR ERRAER T
113# & 3 % 257350

SV
mr) ‘P

W R A bR

FARA A THEP B FliEF AP EEE 2 REBL
i R FARIISELL? 1p 2% (113 & #5 %887
L) o Az 0 AP T

300
it B oo
v

=

- ~ Rz '&qaxu ,]L—;b;* /\""rv}if»pq ’isz“’P 1 Ag—‘gim (—r
Ffid A ) FlE kB Hl2 252 SRrE2RIIER
EF 3 B505EE A2 A A6 o BT & ATE R
(TR) 108 ~ma > E4L8 e 2z F (TR
WE) MBFETHRFARE A G HHEI S IRALE FE 2
s It A B F11I04- ) 2k e ¥ & BRiTHE AF1
2#47 18P 423 113%4°2 17Tp 2+ > R v FERPF > Fid
S TS ) R & T 1096-F PR A 7 0 % B A
E0113247 190 e A B A FRE - HFRE
pFoofut A RSN 113# 3 18P ~42 1P ~ 47 1Tp 2 Re
Fer 1 1FRRd > o EFREBF B i AAgF o7
o i BT T AR L L APEFAEHA DR
ié’i‘r’:}%’u—’r‘ AN BT o fd 4 %3}%,;,1%%»— £ 15
cH v AR BRE AT REL L2 E #mﬁ A g §7 P
R SE R AR FRL KBTS E
.iiﬁ%&ﬂﬁ?ﬁéifﬁﬁﬁﬁ@&%ﬁ’ﬁ% &>

%— 7



X

(70 i Ter TPRA 44 o B R T AL
RIS L IFEF) s AAHIH W -2
3 fg 17 Hp UK, ﬁw’@ﬁﬁ¥WL€¥'i§%’ﬁ%
LIRS S o B . S

\
'gh ‘—Hm

AR At B R A wm:‘ S PR M ESE
FlZ AN A JlFd A o 2R AP A LA AR R 4
; 7—‘;!;’;151’3 Y %g FU% A lif‘/ﬂf/\l,l’{i %\. le ’ 'ﬁ\;gl; %E’:I‘r’/z“i kg E"f"]

FEFF A AEAGSREF TED oREAPRIIEL R
I AT RARPF TR TRAERMRELRRY b - 3
R ERREE GRS LR AR AR AT TP
DieREBO AT LR RRT o Flind A QREFP 7 Ao
Pt AR ARZE- R FRVRBFARIFRFLL
DRGRF R D ARE D FEF 5,000 fp L F
%EWN’A%%QA%E’%ﬁﬁg%%&mmi,aﬁ
AR TR RALE B Y 2R ESe /7 SRR R 5
m’ﬁ%%w&gwﬁﬁg’uﬁﬁﬁﬁ°
RAAARE R RSl URBFTHELHETE
F o WAt P B PR RS 548
ERFP Y o I FALERIT D RO R (g
NGB A AR A 0 B B E - R AR
—*ﬁ’%g'f;ta?‘&iﬁ#r e %PFJr gFd, ~ TR B2 R

F_*

o FlE iR MG RERG FIEE 0 & JRALg
B0 ETEE T 2P Eg,lz,ﬁétii/zyf#ﬁ»ﬁ B T S SR
SR RZH2ZAPRAEFBREIT > 2 Fh- &
TED D AR EREFE S E S A FYRERS
PABEREE T FE B ENRRERE TSP
MR ZRB2ZHFURAGFTRE LT, o ABHX A Ao
PREAEFEBEFSEAZE 0 ATERERAEY R F
TREALINARGERE L ZIRERZF AT A7
Fl’iﬁig%?ﬁ? Jf #E*JU'T ’ )ifﬁ;n; %ﬁf@;:ﬁs'r—;‘;—ﬂj » ¥ B e o
S G <



Q: N

=)

A ¥ RS E AL pEAEIA AR A2
SRR «‘fﬂﬁ:‘ﬂh f’ffﬁwl ’}Ei\"f&fiiiﬁ °

54
A A TR F GARBPAEE R IR R A B A6
T EER L0 TR Rt Al ke REFREBT R
HhRALE b 1*1mﬁ37a‘%r%ﬁﬁ§¥$%
71 z,liﬁ FHBEEE ) 0 KRB E ATFEIRAE ¥ F
(5375 2 IRALE ¥ d 211041 %) > Ji ﬁﬁPFé“ pl12#47
18P 4= 113£47 1Tp b » f@Fldnd 4 § = & kil 4o (744
Eud > A HE R FAE112267 88 TV 50 ~87 7
p~9213p ~10%12p ~11%*8p ~12728p ~113#17* 11
P ~2%15p ~3P13p o Td Bk izI2H L{s3]]
2E625p ~T726p ~827p ~9213p ~10%4p ~1126

P ~1228p ~113#1%5p ~276p 4 & v B2 #3R

7o et AN AR E G W8] PEALE X B

wAR10960 ) FFA e 7 (1104 PF—8/ ] FF=1096-] FF)

4 A L1337 18F ~47 1p ~ 42 17p M R~ 1 0%
FRD e REFREBFEFUELAETFRED L RET
WEAFA A FZHR L P FRA A BB AVETE
4o BPF A AR B AL B SR FE s ER

F2ZBEEE AR E RS AAE TR T AR
AL B RFIRERES T SLRELPERERET o

4~

—

T2 5 41iE 55 P 2 T R3B L L RAEF B FHT > 7

%&@EJ’ﬁwr%ﬁﬁ§¥%@ﬁi%£§?3ﬁ?”

Ly ’%&ﬁ%ﬁ’@@%mﬁﬁggﬁg; Fod 4]
E2fy FHEP o W8 PRALE S B o & T 10960 pF A

'Elﬁ@ﬁﬂm %@’%’éA 0
PERFHEZT RS o A Fid AR B R A



FERFALAETEARAAAEFE A3 FLFE AU
%%ﬁﬁ@i%ﬁ’@ﬁﬁ%Wﬁgwﬁfﬁa’ﬁﬁﬁi
HF R ZRGEREAET R ERR 0 A R ERL &2
FRFER TREREEZANTE  cRFNURAEABRPRRI AR
d @A 5w f Lo

Hwif%kﬁﬂaﬁ%i:%%@ﬁﬁﬁﬁﬂﬁiﬁmﬁf
2o ABFRAACNANT R ERRIPPAEAELRL > RF S
MERAZ Lk FRZB2FHERGFTZH) > R FRT
AR ORAFEIE o FE R REARAE LA E
Mt 3R \ﬁ%paiﬁgg v RS 2 0 T AT E

s 4 FAL D Hdor TR p P GRE A I da 2 o 0
FAAZHMAI T T ERY BREFHRBERALT Tk
B2 RN AR | L SRR TR

/w

ma@ﬁ%%%ﬁgW%ﬁgﬁgfﬁ@%@%,
PAERLAGREREF DAL S RALG TP B E
::*r{f’v\;}ﬁﬁié%; PiEE T g o

I oL e AR AOTRTRBT B0 FALE 555 7
T FHFIEN » T F8 ] FALE Fd BT E A B

ﬁﬁAﬁ%ﬁ$%%@§izg,;gg@,@a@TO
Vot ¥ R E P S 4120 0 A i v o
¢ =2 EN £ 113 = 12 : 31 P

MEFZ FHEE P ORAE:
i F FiF
i F B Ei
MR AP ERAED
B pgﬁ;\ P AT R EE ST PR e AR P K o
iy mEw
v 3 Y 3 113 =& 12 : 31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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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3號
抗告人  即
聲明異議人  俞嘉閎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8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俞嘉閎（下稱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111年度金簡上字第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確定，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執行，准抗告人有期徒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命抗告人履行1104小時之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8日起至113年4月17日止，然履行期間屆滿時，抗告人總履行時數僅8小時，尚欠1096小時未履行，該署觀護人遂於113年4月19日以抗告人屆期未履行完畢，報請結案，同時，抗告人先後於1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作等理由，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惟檢察官均否准抗告人之聲請，並核發本件執行傳票，通知抗告人入監執行。抗告人曾3度具狀聲請延長期限，均經駁回，難謂檢察官未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抗告人履行時數僅8小時，幾與完全未履行無異，檢察官已多次發函告誡，並由觀護佐理員多次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抗告人怠於履行，迨臨入監服刑始表示願繼續履行社會勞動，除反覆以前述家庭、工作等因素外，未再提出其他正當事由，是檢察官於履行期限屆滿後，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難認有何不當，故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惟該等裁量因素形式上不利抗告人，程序上卻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甚且辯明之機會，抗告人僅得於收受裁定後，始能得知法官的裁量因素，不無造成突襲有欠周全。抗告人目前工作為粗工，工資為領日薪，下班後晚上需照顧罹陳舊性腦中風、高血壓、糖尿病及乾癬性關節炎等疾患之母親，母親需定期門診治療追蹤，領有重大疾病卡。因抗告人父親整日不在家，抗告人為母親之唯一照顧者，需時常陪同母親至醫院回診並全天候專責照顧，且母親每月醫藥費約5,000元，抗告人若入監服刑，母親將無人照顧，家中亦會頓失經濟依靠，抗告人願繼續履行易服社會勞動，請考量抗告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給予易服社會勞動機會，以保障權益。
三、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3項至第6項規定：「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三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是個別受刑人如有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在刑事執行程序中，檢察官自得命受刑人執行原宣告刑。法院對於檢察官是否准許易服社會勞動之指揮執行，應依具體個案情形，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如認受刑人確有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自得命受刑人履行原宣告之刑，此乃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10萬元確定後，抗告人向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並於112年3月7日簽署「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經檢察官准許易服社會勞動（經折算易服社會勞動共1104小時），履行期間自112年4月18日起至113年4月17日止。嗣因抗告人多次未依通知履行社會勞動，經士林地檢署先後於112年6月8日、7月5日、8月7日、9月13日、10月12日、11月8日、12月8日、113年1月11日、2月15日、3月13日發函告誡，並由觀護佐理員先後於112年6月5日、7月6日、8月7日、9月13日、10月4日、11月6日、12月8日、113年1月5日、2月6日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但抗告人於履行期間屆滿時，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餘1096小時未履行（1104小時－8小時＝1096小時）。抗告人先後於1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作等理由，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檢察官認給予抗告人履行之期限已足，且抗告人無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均否准抗告人延長履行期限之聲請，並核發通知入監執行之傳票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49號觀護卷核閱屬實。
　㈡刑法第41條第5項明定「第3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1年」，前述「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內，亦記載有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3次以上未到等情形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等旨。抗告人於1年之履行期間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欠1096小時未履行，其間經士林地檢署多次通知、督促，抗告人仍僅履行如前，執行檢察官於1年履行期限屆滿後，認抗告人該期間內無不履行之正當理由，已無從期待抗告人能遵循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完成社會勞動，而不同意抗告人延長履行期間之聲請，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通知入監執行，所為之執行指揮未存有裁量瑕疵，而屬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並無違法或不當。原審以抗告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而予駁回，自無違誤。
　㈢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之聲明裁定之。本件抗告人已於刑事聲明異議狀內載敘其意見，原審參酌其意見及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情形，依上開規定為裁定，程序並無不合。抗告意旨謂：原審程序上卻未予其陳述意見、辯明之機會，造成突襲云云，並不可採。
　㈣抗告人另稱：其如入監執行，家中經濟會失去依靠云云，惟 抗告人之親人是否需其照料，與執行檢察官認定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乙節無所關聯，並非檢察官審酌得否准予易服社會勞動或易科罰金所必然應考量之因素，自不得執之而謂執行檢察官不准抗告人易服社會勞動，發監執行之指揮命令有何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5項所定履行期間1年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檢察官認其未履行不具正當理由，否准其延長履行期間之請求，傳喚其到案執行原宣告之徒刑，係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原裁定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並無不當，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3號

抗告人  即

聲明異議人  俞嘉閎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87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俞嘉閎（下

    稱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111年度

    金簡上字第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

    下同）10萬元確定，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

    署）檢察官執行，准抗告人有期徒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

    命抗告人履行1104小時之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民國112年4

    月18日起至113年4月17日止，然履行期間屆滿時，抗告人總

    履行時數僅8小時，尚欠1096小時未履行，該署觀護人遂於1

    13年4月19日以抗告人屆期未履行完畢，報請結案，同時，

    抗告人先後於1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

    作等理由，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惟檢

    察官均否准抗告人之聲請，並核發本件執行傳票，通知抗告

    人入監執行。抗告人曾3度具狀聲請延長期限，均經駁回，

    難謂檢察官未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抗告人履行時數僅8小時

    ，幾與完全未履行無異，檢察官已多次發函告誡，並由觀護

    佐理員多次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抗告人怠於履行，迨臨

    入監服刑始表示願繼續履行社會勞動，除反覆以前述家庭、

    工作等因素外，未再提出其他正當事由，是檢察官於履行期

    限屆滿後，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難認有何不當，故

    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惟該等裁量

    因素形式上不利抗告人，程序上卻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甚

    且辯明之機會，抗告人僅得於收受裁定後，始能得知法官的

    裁量因素，不無造成突襲有欠周全。抗告人目前工作為粗工

    ，工資為領日薪，下班後晚上需照顧罹陳舊性腦中風、高血

    壓、糖尿病及乾癬性關節炎等疾患之母親，母親需定期門診

    治療追蹤，領有重大疾病卡。因抗告人父親整日不在家，抗

    告人為母親之唯一照顧者，需時常陪同母親至醫院回診並全

    天候專責照顧，且母親每月醫藥費約5,000元，抗告人若入

    監服刑，母親將無人照顧，家中亦會頓失經濟依靠，抗告人

    願繼續履行易服社會勞動，請考量抗告人之家庭、經濟狀況

    ，給予易服社會勞動機會，以保障權益。

三、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

    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3項至第6項規定：「受六月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

    ，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

    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

    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第二項及

    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無正當

    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

    完畢者，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

    三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是個別受刑人如有不履行社

    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在刑事執行程序中，檢察官自得命

    受刑人執行原宣告刑。法院對於檢察官是否准許易服社會勞

    動之指揮執行，應依具體個案情形，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

    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如認受刑人確有不履行社會勞

    動情節重大之情，自得命受刑人履行原宣告之刑，此乃檢察

    官指揮執行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

    併科罰金10萬元確定後，抗告人向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易

    服社會勞動，並於112年3月7日簽署「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

    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經檢察官准許易服社會勞動（經

    折算易服社會勞動共1104小時），履行期間自112年4月18日

    起至113年4月17日止。嗣因抗告人多次未依通知履行社會勞

    動，經士林地檢署先後於112年6月8日、7月5日、8月7日、9

    月13日、10月12日、11月8日、12月8日、113年1月11日、2

    月15日、3月13日發函告誡，並由觀護佐理員先後於112年6

    月5日、7月6日、8月7日、9月13日、10月4日、11月6日、12

    月8日、113年1月5日、2月6日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但抗

    告人於履行期間屆滿時，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餘1096

    小時未履行（1104小時－8小時＝1096小時）。抗告人先後於1

    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作等理由，向執

    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檢察官認給予抗告人

    履行之期限已足，且抗告人無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均否准抗

    告人延長履行期限之聲請，並核發通知入監執行之傳票等情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士林地檢

    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49號觀護卷核閱屬實。

　㈡刑法第41條第5項明定「第3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

    得逾1年」，前述「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

    結書」內，亦記載有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

    3次以上未到等情形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

    」，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等旨。抗告人於1年

    之履行期間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欠1096小時未履

    行，其間經士林地檢署多次通知、督促，抗告人仍僅履行如

    前，執行檢察官於1年履行期限屆滿後，認抗告人該期間內

    無不履行之正當理由，已無從期待抗告人能遵循履行社會勞

    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完成社會勞動，而不同意抗告人延長

    履行期間之聲請，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通知入監執

    行，所為之執行指揮未存有裁量瑕疵，而屬裁量權之合法行

    使範圍，並無違法或不當。原審以抗告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

    而予駁回，自無違誤。

　㈢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之聲明裁定之

    。本件抗告人已於刑事聲明異議狀內載敘其意見，原審參酌

    其意見及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情形，依上開規定為

    裁定，程序並無不合。抗告意旨謂：原審程序上卻未予其陳

    述意見、辯明之機會，造成突襲云云，並不可採。

　㈣抗告人另稱：其如入監執行，家中經濟會失去依靠云云，惟 

    抗告人之親人是否需其照料，與執行檢察官認定是否「難收

    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乙節無所關聯，並非檢察官審

    酌得否准予易服社會勞動或易科罰金所必然應考量之因素，

    自不得執之而謂執行檢察官不准抗告人易服社會勞動，發監

    執行之指揮命令有何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5項所

    定履行期間1年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檢察官認其未履

    行不具正當理由，否准其延長履行期間之請求，傳喚其到案

    執行原宣告之徒刑，係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原裁定認檢察官

    執行之指揮並無不當，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

    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73號

抗告人  即

聲明異議人  俞嘉閎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88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俞嘉閎（下稱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111年度金簡上字第5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確定，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執行，准抗告人有期徒刑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命抗告人履行1104小時之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民國112年4月18日起至113年4月17日止，然履行期間屆滿時，抗告人總履行時數僅8小時，尚欠1096小時未履行，該署觀護人遂於113年4月19日以抗告人屆期未履行完畢，報請結案，同時，抗告人先後於1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作等理由，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惟檢察官均否准抗告人之聲請，並核發本件執行傳票，通知抗告人入監執行。抗告人曾3度具狀聲請延長期限，均經駁回，難謂檢察官未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抗告人履行時數僅8小時，幾與完全未履行無異，檢察官已多次發函告誡，並由觀護佐理員多次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抗告人怠於履行，迨臨入監服刑始表示願繼續履行社會勞動，除反覆以前述家庭、工作等因素外，未再提出其他正當事由，是檢察官於履行期限屆滿後，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難認有何不當，故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惟該等裁量因素形式上不利抗告人，程序上卻未予抗告人陳述意見，甚且辯明之機會，抗告人僅得於收受裁定後，始能得知法官的裁量因素，不無造成突襲有欠周全。抗告人目前工作為粗工，工資為領日薪，下班後晚上需照顧罹陳舊性腦中風、高血壓、糖尿病及乾癬性關節炎等疾患之母親，母親需定期門診治療追蹤，領有重大疾病卡。因抗告人父親整日不在家，抗告人為母親之唯一照顧者，需時常陪同母親至醫院回診並全天候專責照顧，且母親每月醫藥費約5,000元，抗告人若入監服刑，母親將無人照顧，家中亦會頓失經濟依靠，抗告人願繼續履行易服社會勞動，請考量抗告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給予易服社會勞動機會，以保障權益。

三、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41條第3項至第6項規定：「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不符第一項易科罰金之規定者，得依前項折算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前二項之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一年」、「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或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履行完畢者，於第二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或易科罰金；於第三項之情形應執行原宣告刑」。是個別受刑人如有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在刑事執行程序中，檢察官自得命受刑人執行原宣告刑。法院對於檢察官是否准許易服社會勞動之指揮執行，應依具體個案情形，考量犯罪特性、情節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如認受刑人確有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自得命受刑人履行原宣告之刑，此乃檢察官指揮執行時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

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10萬元確定後，抗告人向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易服社會勞動，並於112年3月7日簽署「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經檢察官准許易服社會勞動（經折算易服社會勞動共1104小時），履行期間自112年4月18日起至113年4月17日止。嗣因抗告人多次未依通知履行社會勞動，經士林地檢署先後於112年6月8日、7月5日、8月7日、9月13日、10月12日、11月8日、12月8日、113年1月11日、2月15日、3月13日發函告誡，並由觀護佐理員先後於112年6月5日、7月6日、8月7日、9月13日、10月4日、11月6日、12月8日、113年1月5日、2月6日去電口頭告誡敦促履行，但抗告人於履行期間屆滿時，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餘1096小時未履行（1104小時－8小時＝1096小時）。抗告人先後於113年3月18日、4月1日、4月17日以家庭、工作等理由，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延長社會勞動履行期限，檢察官認給予抗告人履行之期限已足，且抗告人無其他不可歸責事由，均否准抗告人延長履行期限之聲請，並核發通知入監執行之傳票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取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字第49號觀護卷核閱屬實。

　㈡刑法第41條第5項明定「第3項之易服社會勞動履行期間，不得逾1年」，前述「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與切結書」內，亦記載有經觀護人或勞動執行機構依法通知報到3次以上未到等情形者，視同「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得依法撤銷社會勞動等旨。抗告人於1年之履行期間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尚欠1096小時未履行，其間經士林地檢署多次通知、督促，抗告人仍僅履行如前，執行檢察官於1年履行期限屆滿後，認抗告人該期間內無不履行之正當理由，已無從期待抗告人能遵循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遵守事項完成社會勞動，而不同意抗告人延長履行期間之聲請，否准再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通知入監執行，所為之執行指揮未存有裁量瑕疵，而屬裁量權之合法行使範圍，並無違法或不當。原審以抗告人聲明異議並無理由而予駁回，自無違誤。

　㈢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規定：法院應就疑義或異議之聲明裁定之。本件抗告人已於刑事聲明異議狀內載敘其意見，原審參酌其意見及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之情形，依上開規定為裁定，程序並無不合。抗告意旨謂：原審程序上卻未予其陳述意見、辯明之機會，造成突襲云云，並不可採。

　㈣抗告人另稱：其如入監執行，家中經濟會失去依靠云云，惟 抗告人之親人是否需其照料，與執行檢察官認定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乙節無所關聯，並非檢察官審酌得否准予易服社會勞動或易科罰金所必然應考量之因素，自不得執之而謂執行檢察官不准抗告人易服社會勞動，發監執行之指揮命令有何違法或不當。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於執行檢察官依刑法第41條第5項所定履行期間1年內，僅履行8小時社會勞動，檢察官認其未履行不具正當理由，否准其延長履行期間之請求，傳喚其到案執行原宣告之徒刑，係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原裁定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並無不當，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高建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